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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遊人員及領隊人員評量測驗退費作業要點總說
明 
    立法院一百十一年五月十八日修正通過並發布發展觀光條例第三十

二條，原導遊及領隊人員考試由「考試主管機關」修正為「中央主管機

關」，自一百十三年起「導遊人員及領隊人員評量」由交通部觀光署

（以下簡稱本署）辦理，爰本署為辦理導遊人員及領隊人員評量測驗退

費作業，並使退費作業有所依循，研擬本要點，其重點如下: 

一、本要點訂定目的。(第一點) 

二、參測人員可申請退費之情形及申請方式。(第二點) 

三、參測人員可申請退還全額報名費之情形及申請方式。(第三點) 

四、不予受理參測人員申請退費之情形。(第四點) 

五、復知參測人員審查核結果之方式。(第五點) 

 

 

 
 
 
 
 
 
 
 
 
 
 
 
 
 
 

 



 2 

導遊人員及領隊人員評量測驗退費作業要點 
          規          定         說          明 

一、為辦理交通部觀光署（以下簡稱本

署）導遊人員及領隊人員評量測驗

退費作業，特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訂定目的。 

二、參測人員如因下列情形之一申請退費

者，請自行依下列方式，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提出申請，本署扣除收費

手續費、退費手續費、郵資、匯費

等相關行政作業費一百元後，退還

其餘費用： 

(一) 繳交報名費後，於公告之繳費

截止日前取消報名。 

(二) 繳交超過規定之評量測驗報名

費。如溢繳費用扣除行政作業

費後，低於零元者，則不予退

還溢繳費用。 

(三) 報名資格經審查不符。 

(四) 評量測驗因颱風、地震、水

災、傳染病等原因延期舉行，

致部分科目無法應測。 

(五) 遇天然災害經證明為受災戶，

或交通中斷或搭乘之公共交通

工具因故停駛或遲延三十五分

鐘以上，或兵役徵集或點閱

（教育）召集，致部分科目無

法應測。 

(六) 其他因應緊急危難並經本署公

布認可退費之情形。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情形退費，

參測人員須於公告之繳費截止日後

十五日內檢附退費申請書及繳費證

明文件提出申請。 

第一項第三款情形退費，由評量

測驗承辦單位通知參測人員報名資

格不符理由，並主動辦理退費。 

第一項第四款情形退費，參測人

員須於評量測驗延期公告之次日起

十五日內，檢附退費申請書及足以

證明部分科目無法參測之證明文件

提出申請。 

第一項第五款情形退費，參測人

員須於評量測驗結束後十五日內檢

參測人員可申請退費之情形及申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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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退費申請書，並視個案情形檢附

天然災害村里長證明或交通中斷或

遲延三十五分鐘以上相關證明或國

家兵役徵集或召集令提出申請。 

第一項第六款情形退費，參測人

員須於評量測驗結束後十五日內檢

附退費申請書及其他必要證明文件

提出申請。 

三、參測人員因下列情形之一致部分科目

無法應測者，評量測驗報名費退還

全額費用： 

(一) 經醫師診斷本人因傷病致住院

或分娩。 

(二) 三親等內親屬喪葬。 

(三) 其他因不可抗力且無法歸責於

參測人員之重大事故，並經本

署審核認可。 

前項各款情形申請退費，參測人

員須於評量測驗結束後十五日內檢

附退費申請書，並視個案情形檢附

傷病住院或分娩診斷證明書、訃聞

或重大事故相關證明提出申請。 

參測人員可申請退還全額報名費之情形及

申請方式。 

四、參測人員申請各項評量測驗報名費退

費，應填具申請書，檢附相關證明

文件並依規定申請時間向「交通部

觀光署導遊人員及領隊人員評量測

驗承辦單位」提出。逾期提出申請

或資料不齊全且未依限補正者，均

不予受理。 

不予受理參測人員申請退費之情形。 

五、受理評量測驗報名費退費之申請後，

得以電子通訊方式復知參測人員審

核結果。其否准案件，應以書面掛

號郵遞方式通知，並附教示規定。 

復知參測人員審查核結果之方式。 

 


